
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
上 海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沪司规 〔2017〕4号

关于印发 《本市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

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中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、各基层法院、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

部门,各人民检察院分院、各区人民检察院、市人民检察院有关

部门,各公安分局、市公安局有关部门,市法律援助中心、各区

司法局、各区法律援助中心、市司法局有关部门:

现将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

联合制定的 《本市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实施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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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本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,依法维

护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,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 《关于开展法律援

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》 (司发通 〔2017〕84号),结合本市实

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法院和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

作站,安排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、刑

事被告人有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。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

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,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

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。

第三条 值班律师应当依法履行下列工作职责:

(一)解答法律咨询;

(二)引导和帮助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

法律援助,转交申请材料;

(三)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

咨询、程序选择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,对检察机关定

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,对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进行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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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;

(四)对适用简易程序、速裁程序的刑事被告人签署适用建

议程序诉讼权利告知书进行见证;

(五)对刑讯逼供、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、控告;

(六)协助看守所开展对在押人员的法治教育;

(七)承办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不提供辩护服务。

第四条 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悬挂统一标识,配备必要的办

公设备,建立 《值班工作日志》《法律援助来访咨询登记表》等

工作台帐,并放置法律援助相关宣传资料。

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实行政务公开,通过有效途径公示如下

内容:法律援助范围、条件、申请对象、申请受理程序、值班律

师接待时间、服务内容及当日值班律师基本信息。

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挑选政治思想素质高、业务精

通、责任心强、具备一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作为值班律师人

选,并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名单,定期将值班律师名单告知相

关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及看守所。

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人民法院、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

站法律服务的需求量,合理安排值班律师工作时间及地点。律师

值班可以相对固定专人或者轮流值班。

第七条 值班律师会见在押人员应当持律师执业证书,实行

挂牌上岗。看守所应当依据值班律师名单和留存的值班律师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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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复印件,核实值班律师身份。

第八条 值班律师在接待当事人时,应向当事人表明其法律

援助值班律师身份。值班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后,应

在 《法律援助来访咨询登记表》内记录当事人姓名、住址、咨询

内容和答复意见等信息。

值班律师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中,对初步判断符合法律援助

条件的当事人,应主动引导其申请法律援助,指导其填写 《法律

援助申请表》,并在24小时内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当事人的申

请。

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,值班律师可以根据办案

机关的要求旁听讯问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,阅看相关法律文

书,提供法律咨询,帮助程序选择,针对指控罪名、法律适用、

量刑建议等事项发表意见,见证具结书的签署。

第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值班律师转交的法律援助申请

后,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,并书面告知相应办案机

关和申请人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、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,法律援

助机构应当尽快审查、尽快决定。

第十条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,已经为两名以上的犯罪嫌疑

人、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值班律师,法律援助机构不得指

派其作为本案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。该值班律师也

不得接受该案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辩

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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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名值班律师为共同犯罪案件中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、刑

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,应当恪守保密义务,不得将任何一个

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的相关情况告知其他同案犯。

第十一条 值班律师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、职业道德、执

业纪律,不得误导当事人诉讼行为,严禁收受财物,严禁利用值

班便利招揽案源、介绍律师有偿服务及其它违反值班律师工作纪

律的行为。

值班律师应当依法保守工作中知晓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

当事人隐私,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

实施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

事实和信息除外。

值班律师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管理,在规定值班时

间内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擅自离岗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岗,应当提

前报告法律援助机构,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进行更换,不得擅自

找他人替换。

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照 《上海市法律援助办案补

贴标准》,及时足额支付值班律师费用。

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加强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工

作管理和指导,组织开展对值班律师的业务培训,及时统计汇总

工作信息,定期运用征询所驻单位意见、当事人回访等措施了解

值班律师履责情况,促进值班律师依法履责。

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律师协会通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履责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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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律师协会应当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履责情况纳入律师年度考

核及律师信用信息。

律师协会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律师参与值班律师工作,加强

对律师提供值班律师服务的指导和监督,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做好

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选拔,并统筹调配全市律师资源为值班律师工

作开展提供保障。

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提供值班律师服务的监督管

理,对律师在值班律师工作中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依

法依规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看守所应当为法律援助

工作站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。看守所应当为法律援助值班

律师会见提供便利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通过

法律援助联席会议,定期沟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情况。

第十五条 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,本办法有规定的,

按照本办法执行;本办法没有规定的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

师工作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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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司法部、市委政法委

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7年12月29日印发


